
广州市番禺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

第三次会议                                     第86号

	代表姓名
	 曾云珊
	所  在

代表团
	石壁街
	邮政编码
	511400

	详    细

通讯地址
	
	电  话
	

	
	
	手  机
	

	题目： 关于推行番禺区二次报销慈善医疗救助保险的建议

	

	请代表选中并打“√”注明

1、此建议是否公开

	√ 公开           不公开（不公开请填写理由） 

  不公开理由：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公开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利益和社会稳定； 

                  其他原因（请填写）：                               

	2、此建议来源

	     视察         专题调研      √ 其他方式（请填写）  工作相关      

	3、建议是否属于多次提出，尚未解决的事项

	     是        √否              未详

	4、是否希望承办单位在办理过程中加强与代表联系沟通

	  √是            否


注：提交书面建议时请附上电子文本。

内容:
一、背景
民政部《“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明确指出：“积极发挥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重要作用。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修改工作，出台关于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进一步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强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制度同慈善事业制度有机衔接，充分发挥慈善事业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的积极作用。鼓励和支持慈善力量积极参与重大国家战略实施。健全慈善力量参与应对突发事件的体制机制”。目前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初步建成，但重大疾病、长期慢性疾病、非医保范围内医疗费用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重大负担，往往造成个体家庭极大经济压力，使其陷入贫困乃至生存困境，“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二、目前现状
全国各地从2013年陆续推出了医疗保险的“二次报销”政策，作为医疗保障的惠民及兜底，极大的减轻了当地群众的后顾之忧，实现了民政工作服务保障国家大局成效，扛起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政治责任，创新优化政策供给的良好局面。
经前期摸查了解，番禺辖区内已有12个镇街，约75个村居自行开展了本村居的“二次报销”工作，但同时摸查了解到，各村居的二次报销政策千差万别，报销标准不统一，对满足居民二次报销的需求存在一定局限性
三、建议

此建议可通过政府采购程序选定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实行区级统筹，同一群体，同一政策，同一标准，同一保障，推动构建多层次救助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救助制度，加强医疗救助与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的衔接，充分发挥制度合力，在番禺全区探索实施二次医疗救助，最大限度减轻群众医疗负担。
注：1、一事一件； 2、代表联名提出建议时，请填写第4页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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